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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女士：  
 

二零零六年四月三日  

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跟進事項  

 
  謝謝你 5 月 8 日的來信，夾付涂謹申議員就領匯房地產
投資信託基金上市事宜提出的問題。我們的回應載於附件。  
   

 
 
 
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 

(林錦平             代行 )  
 

 
二零零六年五月二十六日  



政府就涂謹申議員有關  

領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上市的提問作出的回應  

 

問題 1 

 

(a) 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（房屋）（下稱「常任秘書

長」）梁展文先生大約於 2005 年 2 月 3 日與鄭明訓先生會面，

商談鄭先生會否接受邀請，擔任領匯管理有限公司（下稱「領

匯」）董事會主席一事。  

 

(b) 大約於 3 月 4 日，鄭明訓先生以口頭方式通知常任秘書長，

他會接受邀請，擔任領匯董事會主席。  

 

(c) 3 月 15 日，領匯董事會以傳閱文件方式，通過由 2005 年 4

月 1 日起，委任鄭明訓先生為領匯董事會主席。  

 

(d) 3 月 24 日，領匯正式向鄭明訓先生發出委任書，鄭先生亦於

同日正式接受委任。  

 

問題 2 至 5 

 

(a) 在領匯董事會通過由 4 月 1 日起委任鄭明訓先生為領匯董事

會主席後，但在正式向鄭明訓先生發出委任書之前，鄭明訓

先生以口頭方式通知常任秘書長，他獲德意志銀行邀請出任

其顧問，並詢問常任秘書長，他可否接受該銀行的委任。由

於無書面紀錄，具體日期無法確定。由於德意志銀行沒有直

接參與領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（下稱「領匯房產基金」）

首次公開發售的工作，亦沒有向領匯或領匯房產基金提供任

何服務，因此，常任秘書長沒有查問顧問一職的詳情，亦沒

有提出反對。  

 

(b) 其後，在 4 月 1 日前，鄭先生通知領匯的公司秘書（亦為領

匯董事會的秘書）他獲德意志銀行委任為顧問。隨後，公司

秘書安排將該額外資料加入鄭先生的個人簡歷，並在 4 月 1

日上載到領匯的網址。  

 



 

 

問題 6 

 

 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不知道鄭明訓先生擔任德意志

銀行顧問一職是否受薪，直至他於本年 4 月向立法會財經事務委

員會披露有關資料時，才得悉該資料。  

 

問題 7 及問題 8 

 

 關於鄭明訓先生最初通知房委會他擔任德意志銀行顧問的

日期，房委會於 2005 年 12 月 8 日所發新聞公報與 2005 年 12 月

14 日提交予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討論文件上所載的資料，確

實存有差異。我們確認，財經事務委員會文件所載的資料，方為

正確。有關事件始末載於附件，當中闡明出現上述差異的原因。  

 

問題 9 

 

 在考慮委任領匯董事會獨立非執行董事的人選時，房委會會

審視有關人選的背景，包括其擔任（就房委會所知）與領匯董事

會獨立非執行董事身分可能有衝突的職務。此外，房委會也會要

求有關人選審視自己與其他機構的所有聯繫，並申報任何潛在的

利益衝突。房委會沒有要求有關人選披露所有受薪職位的詳情。  



附件  

 

2005 年 12 月事件過程表  

 

(a) 由於德意志銀行披露該銀行持有領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

逾 5% 的基金單位，在 12 月 7 日，一名本地報章的記者要求

領匯管理有限公司（下稱「領匯」）就鄭明訓先生身兼領匯

董事會主席和德意志銀行顧問兩職是否存有潛在利益衝突

一事，作出評論。領匯即日答覆了該名記者的查詢。房屋委

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亦收到該查詢及領匯回覆的副本。 

 

(b) 12 月 8 日，該報章發表文章報道此事。  

 

(c) 文章於 12 月 8 日發表後，同日房委會收到傳媒不少查詢，需

要即日作出回應。由於 2005 年 12 月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

秘書長（房屋）（下稱「常任秘書長」）（梁展文先生）正

在休假，因而無法向其求證，鄭明訓先生最初通知常任秘書

長其獲德意志銀行委任為顧問一事的確實日期。  

 

(d) 鑑於時間倉促，而且沒有書面記錄，房委會於是向領匯的前

公司秘書 (在鄭明訓先生獲委任為領匯主席期間出任公司秘

書 )查詢。當時該公司秘書告知房委會，德意志銀行於 2005

年 4 月底公布
1
 委任鄭明訓先生為顧問，而當時鄭明訓先生亦

已將其獲委任為顧問一事告知房委會（常任秘書長）。房委

會和領匯於 12 月 8 日分別發出的新聞公報中，都據此表述此

事。  

 

(e) 領匯前公司秘書再經過回想後，告知房委會，鄭明訓先生實

際上是在 3 月底徵詢常任秘書長的意見。此外，領匯網站上

的鄭明訓先生的個人簡歷，自 2005 年 4 月 1 日起已列出鄭先

生在德意志銀行所擔任的顧問職務。我們通過查證當時的往

來電郵記錄證實了這一點。因此，我們在立法會財經事務委

員會的文件中明確表示，鄭明訓先生是在接近 4 月 1 日當天

之前，通知房委會他獲德意志銀行委任為顧問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新聞公報載於附錄。  




